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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于 2007 年 9 月 26 日下午 2：00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向城路 58 号 11 楼公司上海

分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07 年 9 月 14 日以邮件、传真、电话的

方式全部发出并确认。应参加会议董事 9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名，会议由董

事长叶洋友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并

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将于 2007 年 10 月任期届满，为保证董事会的正常运

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进行换届选举。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 3 名为独立董事。 

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本届董事会提名叶洋友、叶立春、叶小根、叶林富、

叶春方、陈华才、张军、张维宾、胡华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张军、

张维宾、胡华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史晋川、王振民、朱武祥对第四届董事会提名的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一、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见附件二、独

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见附件三、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见附件四。 

公司对第四届董事会成员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示真诚感谢！ 

 

二、《关于召开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董事会决定召开本公司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具体事宜安排如

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2007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9：30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大道东一号鑫都国际大酒店三楼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二）会议审议事项及议案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关于制定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本议案经 2007 年 6 月 2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登载于 2007 年 6 月 27 日

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三）出席会议人员 

1、2007 年 10 月 9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法律顾问。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1、具备出席会议资格的股东，凭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

进行登记； 

2、股东代理人凭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

凭证进行登记； 



3、外地股东可凭有关证件，以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4、2007 年 10 月 11 日 9：00—16：00 在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大道东一号鑫都

国际大酒店五楼办公室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邮政编码：318050                联 系 人：杨九如 

联系电话：0576-82522526         传    真：0576-82522555 

（五）其他事宜 

1、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2、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特此公告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7 年 9 月 26 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本人（单位）出席腾达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通知列明的决议事项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时间： 

 



附件一：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1、叶洋友：男，64 岁，高中，高级经济师。1972 年任浙江黄岩市政工程公

司总经理，1995 年至今一直担任本公司董事长，1998 年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

“浙江省优秀企业经营者”称号、被农业部授予“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厂长（经理、

董事长）称号”，是 1999 年浙江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浙江省

第九、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台州市路桥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2、叶立春：男，52 岁，工程师，一级项目经理。1972 年在浙江黄岩市政工

程公司参加工作，1980 年至 1983 年担任浙江省黄岩县路东乡工办会计，1984 年

任浙江黄岩市政工程公司副总经理，1995 年至 1998 年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总经

理，1998 年至今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3、叶小根：男，57 岁，高中，工程师，一级项目经理。1972 年在浙江黄岩

市政工程公司参加工作，曾任该公司副总经理。1995 年至今，任本公司副董事

长、副总经理。 

4、叶林富：男，41 岁，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一级项目经理。1985 年参

加工作，曾任浙江黄岩市政工程公司副经理，1995 年-1998 年任本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1998 年至今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是浙江省台州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第七届“浙江省十大杰出青年”、浙江省青年企业家联合会副会长。 

5、叶春方：男，52 岁，高中，工程师，一级项目经理。1972 年在浙江黄岩

市政工程公司参加工作，任该公司项目负责人。1995 年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 

6、陈华才：男，59 岁，高中，工程师，一级项目经理。1972 年在浙江黄岩

市政工程公司参加工作，1995 年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张军：男，44 岁，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国务院特殊津

贴获得者，长江学者特聘经济学教授。是中国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对中国的

工业改革、经济增长和当代中国的经济政策有深厚的研究。 

2、张维宾：女，60 岁，大专，注册会计师，教授。曾任上海市第九、十、

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上海市司法会计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曾获国务院颁发



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会计系主任，立信会计研究院副院长。 

3、胡华伟：男，34 岁，浙江大学法学士，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学硕士，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 2006 级 EMBA 在读。1996 年考取律师资格，1997 年开始从事律

师工作。2000 年-2003 年，在中国证监会浙江证监局工作，主要从事上市公司、

拟上市公司和证券经营机构的监管、稽查工作。2005 年 3 月加入北京市天元律

师事务所。 



附件二：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张军、张维宾、胡华伟为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

人与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

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

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

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

求的独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5、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

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7 年 9 月 26 日于上海 
 



附件三：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张军、张维宾、胡华伟，作为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

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

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

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

数量不超过 5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

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中国证监

会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

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的要求，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

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张军、张维宾、胡华伟 

2007 年 9 月 26 日于上海 
 



附件四：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将于 2007 年 10 月任期届满，经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同意提名叶洋友、

叶立春、叶小根、叶林富、叶春方、陈华才、张军、张维宾、胡华伟九人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张军、张维宾、胡华伟三人为公司独立董事候

选人。 

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提供的候选人

简历等有关资料，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以上候选人均符合董事候选人或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未发现存在有

《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不能任职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我们认为董事会提名和审议以上候选人的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史晋川、朱武祥、王振民 

2007 年 9 月 26 日 
 

 


